
案例：施工廠商與監造人員共謀以登載不實材料
查驗文件獲不法利益 

 
採購弊端發生時點 
□招標 □審標 □決標 ■履約管理 □驗收 □保固 

態樣 4.2：材料抽驗檢驗不實 

態樣 4.5：偷工減料及監造不實 

 

項目 說明 

案情 

  機關辦理災修工程，監造單位未善盡監造義務，容任廠商

未按規定報請查驗而逕自施作後續工程，獲減少查驗費用支出

之利益，並以登載不實之材料查驗文件協助廠商申請估驗款，

經機關及時察覺阻止犯罪得逞。 

懲處
情形 

一、施工廠商人員經法院判決： 

（一） 廠商負責人犯刑法第 215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

處有期徒刑 9個月，緩刑 3年。 

（二） 廠商工地主任及現場工程師共同犯刑法第 215條行使業

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分別處有期徒刑 10個月及 7個月，

緩刑 3年。 

二、委外監造人員經法院判決： 

（一） 監造負責人犯政府採購法第 88條第1項前段之違法審查

圖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 10個月，緩刑 3年。 

（二） 監造人員犯政府採購法第88條第 1項前段之違法審查圖

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 8個月，緩刑 3年。 
提報單位：中央採購稽核小組 

 

 
 

 


